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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供參，毋須回覆】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12年度醫事檢驗機構輔導重點說明(法規面) 

輔導項目 法規依據及說明 

地址及使用範圍符合開業

登記核准範圍。（與開業執

照地址相符） 

【醫事檢驗師法第22條第1項】規定：「醫事檢驗所停業、歇業或其登記事項變更時，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事檢驗師法第 40條規定處辦。 

 

應將開業執照、收費標準及醫
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
書，懸掛於明顯處所。 

【醫事檢驗師法第23條】規定：「醫事檢驗所應將其開業執照、收費標準及其醫事檢

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懸掛於明顯處所。」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事檢驗師法第 40條規定處辦。 

檢驗結果紀錄、醫師開具之檢驗
單、檢驗報告副本及醫事檢驗品
管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 

【醫事檢驗師法第26條】規定：「醫事檢驗所對檢驗結果紀錄、醫師開具之檢驗單、

檢驗報告副本及醫事檢驗品管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事檢驗師法第 40條規定處辦。 

收取檢驗費用，應開給收費

明細表及收據。 

【醫事檢驗師法第28條第1項】規定：「醫事檢驗所收取檢驗費用，應開給收費明細

表及收據。」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事檢驗師法第 40條規定處辦。 

機構之市招及廣告符合規

定。 

【醫事檢驗師法第29條】規定：「醫事檢驗所之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一、

醫事檢驗所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二、醫事檢驗師或醫事

檢驗生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三、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播事項。

非醫事檢驗所，不得為醫事檢驗廣告。」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事檢驗師法第 41條規定處辦。 

醫事檢驗師/生之執業執照

於有效期內並於執業時配

戴執業執照。 

【醫事檢驗師法第7條第2項】規定：「醫事檢驗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

續教育，始得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事檢驗師法第 37條規定處辦。 

應具備「廢棄物委託合法清

除、處理或再利用機構處理

之契約書」及「事業廢棄物

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 

【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規定略以：「…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
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
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
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
物。…第二項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規定略以：「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
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
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2條】規定略以：「三、依本法第二十
八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委託清理其廢棄物，簽訂書面契約時，核對確認下列事項：
（一）受託者依法取得清理該類廢棄物之資格；如為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規定得逕行再利用之廢棄物，應於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之再
利用檢核資料載明該再利用廢棄物種類。（二）契約載明受託者完成清理後應提出
妥善清理書面文件（格式如附表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修正【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事業】規定略以：「公
告事項：一、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以下為事業：……（三十五）醫事檢驗所、醫事放
射所：依醫事檢驗師法或醫事放射師法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登記並發給開業執照者。……」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17條】規定略以：「事業自行或委託
清除機構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至該機構以外之貯存或處理場所時，須填具一式六聯
之遞送聯單（以下簡稱紙本聯單）或以網路傳輸方式填具電子化遞送聯單（以下簡
稱電子聯單）。但屬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
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之事業，不在此
限。……。」 


